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臺東縣政府 函
地址：950218臺東市中山路276號
承辦人：技士 陳鉉化
電話：089-343357
電子信箱：g40032@taitung.gov.tw

受文者：臺東縣延平鄉公所
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114年10月9日
發文字號：府農漁畜字第1140229685號
速別：普通件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附件：如主旨 (376540000A_1140229685_ATTACH1.pdf、

376540000A_1140229685_ATTACH2.pdf)

主旨：檢送114年七月迄今颱風及豪雨畜牧專案補（協）助說明

各一式（附件1、附件2），請公所週知畜牧農友申請案，

詳如說明，請查照。

說明：

一、依據農業部114年10月7日農牧字第1140043337號函辦理。

二、為因應繼丹娜絲颱風暨0708豪雨、0728發生豪雨持續衍生

中南部農損，同時後續楊柳颱風及樺加沙颱風造成東部畜

牧農損，考量連續災害普遍性及嚴重性，擴大協助受災農

民儘速度過難關，特修正訂定本補（協）助說明，並更名

為「114年七月迄今颱風及豪雨畜牧專案補（協）助說

明」。

三、本補(協)助措施修正內容主為：

(一)七月迄今颱風及豪雨係指丹娜絲颱風、0708豪雨、0728

豪雨、楊柳颱風及樺加沙颱風。

(二)補(協)助地區係指臺南市、高雄市、嘉義縣(市)、屏東

縣、臺中市、彰化縣、南投縣、雲林縣、臺東縣、花蓮

檔　　號:
保存年限:

3

1140015545

■■■■■■農業課 ■■■■■■■收文:114/10/09

■■■■■■■有附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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縣、苗栗縣等直轄市、縣(市)區域有災損者為優先補助

原則。

四、注意事項：

(一)各補(協)助項目、數量及金額，每場仍以申請一項為

限。

(二)本案補(協)助施以持有畜牧場登記證書或畜禽飼養登記

證者為補(協)助對象。

(三)「114年七月迄今颱風及豪雨畜牧專案補(協)助說明」附

件表格已修正，惟說明一原附件表格得予以沿用，若為

0728豪雨、楊柳颱風或樺加沙颱風受損者請於文件中加

註說明。

(四)補(協)助項目如依規定須辦理畜牧設施容許者，應提出

相關證明，始得辦理補(協)助事宜。

五、本案各輔導諮詢窗口如下（服務時間：上午10時至下午4

時）：

(一)養豬產業請洽財團法人工業技術研究院，聯絡人：張管

理師、電話：(049)234-5289；

(二)家禽產業請洽農業部畜產試驗所，聯絡人：蔡副研究

員、電話：(06)591-1211#2961；

(三)草食產業請洽財團法人農業科技研究院，聯絡人：林研

究專員、電話：(037)585-931。

正本：臺東縣臺東市公所、臺東縣延平鄉公所、臺東縣卑南鄉公所、臺東縣鹿野鄉公
所、臺東縣關山鎮公所、臺東縣海端鄉公所、臺東縣池上鄉公所、臺東縣東河鄉
公所、臺東縣成功鎮公所、臺東縣長濱鄉公所、臺東縣太麻里鄉公所、臺東縣金
峰鄉公所、臺東縣大武鄉公所、臺東縣達仁鄉公所

副本：本府農業處漁業畜產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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